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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发现小宝宝有肺部感染、隐睾及疑似唐氏综
合征（染色体疾病和弱智的病因）等疾病，四肢活动正常。因为无法知
道小孩子的准确年龄，其智力暂时不好评估。

急诊科护士王俊成了“临时爸爸”，全程抱着小孩进行各项检查，
还要冲泡奶粉喂养孩子。“我们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小孩子并不哭闹。”
王俊说，小孩子在化验室抽血扎手指也没有哭。

因为肺部感染，喉咙有痰，小宝宝被送进儿科治疗，儿科的护士们
成了“临时妈妈”，抱着小宝宝进行雾化治疗。

“我们希望小宝宝的父母早点现身。”省直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小宝宝放在儿科治疗肺炎。白天，医院志愿者会进行照顾，晚上
由儿科值班人员全程照顾。

截至昨天下午6点钟，小孩子的父母依旧没有与医院联系。

本报讯（记者 姚时美）昨日中午，天元
区湘水湾小区高尔夫球场入口处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辆小车冲出道路撞上路边的
广告牌。据了解，小车驾驶员受伤，可能是
车速过快突然爆胎导致事故发生。

中午12点20分左右，记者赶到现场看
到，事故车受损严重，发动机舱完全凹陷，左
前轮完全塌陷，四周散落着各种汽车零件。
不远处一块临街广告牌被撞坏。

据围观市民介绍，小车是从雷打石方
向开过来，行至该路段时可能左前轮突然
爆胎，且车速很快，导致车辆失控，冲出道
路撞上路旁的广告牌。

本报讯（记者 周蒿 通讯员 刘肖翔）
偷钱、偷手机的小偷比较常见，到农贸市
场偷菜的，你见过吗？近日，荷塘公安分
局桂花派出所抓获一名专门在中南菜市
场偷菜转卖的小偷。

“上周连续几天，部分摊主起来做生
意时，发现蔬菜少了很多。”中南蔬菜批发
大市场一位经营户介绍，被偷的都是辣
椒、大蒜等较贵的蔬菜。经营户们调看了
市场的监控，发现这些天的晚上9点40
分至11点钟之间，都会有一名神秘男子
出现在摊位边，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搬起
摊位上的蔬菜就往外走。

经营户们分析，这名小偷很可能还会

再来，于是他们决定安排人晚上蹲守。果
不其然，蹲守当晚11点多，小偷就被他们
抓住了。

桂花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他们接到
经营户报警后，迅速赶至事发地，将小偷
谢某带到派出所。谢某是一名听力、语言
障碍者，之前有违法犯罪前科，之前偷的
蔬菜已被转卖。被抓住的当天，谢某共分
四次搬运了六袋蔬菜。其中，三袋辣椒、
两袋大蒜、一袋青菜，正当他将所偷蔬菜
转移到市场隐蔽处准备运走时，被逮了个
正着。

目前，谢某已被行政拘留。

本报讯（记者 陈正明 通讯员 朱纪
宣）昨日，市纪委在全市通报了株洲县渌
口镇湾塘村拉票贿选案。据悉，2月25
日，市纪委收到相关举报后，立即要求株
洲县纪委核实、严查快办。株洲县纪委调
查组于2月25日至27日，查实了何卫兵、
姚翠英拉票贿选的违纪事实。

经调查，2月上旬，渌口镇湾塘村党员
何卫兵和其母姚翠英（党员）商议，力争在
今年换届中当选村支部委员。姚翠英利用
自身做保险业务的人脉优势，在春节走访
时为何卫兵拉票，要求党员小组长陈发林、
党员袁海南选举时投票给何卫兵。陈发林

在姚翠英家拜年收得“和气生财”香烟一包
后，主动为何卫兵向党员汤范如拉票。同
时，何卫兵两次到本村党员殷义军家拉票，
送“和气生财”香烟一包；以当面打招呼和
发微信的方式要求同学张立强（党员）为他
投票，并送“和气生财”香烟一包。

市纪委认为，何卫兵、姚翠英在党内
选举中拉票贿选，是一起严重违反换届纪
律的典型案件。株洲县纪委常委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何卫兵、姚翠英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对陈发林进行诫勉谈话；对渌口
镇党委书记、镇长、副书记、组织委员和湾
塘村党支部书记进行约谈。

一男婴大清早躺在草坪里
旁边放着奶粉和衣物
事发地点为神农公园附近的草坪上，家属至今未现身

本报讯（记者 何春林 通讯员 李菁菁）昨天早上6点左右，神农公
园附近的草坪上发现一名男婴，大概只有10个月大小，其父母不知去向。

晨练大爷发现疑似弃婴

昨天早上6点20分左右，家住八中生活区的刘爹爹在神农公园附
近晨练。他步行至火电厂路段发现，人行道旁的草坪上躺着一名小宝
宝。现场聚集了不少人，议论纷纷。

“小孩子应该被父母遗弃了，造孽啊。”刘爹爹说，大家很快拨打
110报警，警车、省直中医院的救护车很快赶到了现场。

该医院急诊科护士赵中英说，他是早上6点半赶到现场的。小孩
子当时没有睁开眼睛，旁边放着两个袋子，袋子里放着奶粉、尿不湿，
还有一些衣物。

随后，躺在草坪里的小宝宝被带到省直中医院救治与照顾。

医护人员轮流做临时爸妈

湖南天桥律师事务所邱凌云律师表示，根据刑法第261条规定，对于年
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
情节恶劣的行为，将构成遗弃罪，面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现在早上比较冷，小孩子抵抗能力弱，弃婴被放在人行道上，客观
上给弃婴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假如当事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放
任婴儿死亡的话，其行为还构成故意杀人罪。

弃婴者构成遗弃罪

小车失控撞上广告牌
疑似车速过快前轮爆胎导致事故

悲凉

温暖

律师说法

▲省直中医院医护人员带着小孩做检查 通讯员 李菁菁 摄

采取上门拜访、发微信方式拉票
株洲县两党员被严重警告

经营户守株待兔，偷菜贼被抓现行

▲事故车被撞得面目全非
记者 姚时美 摄

“高压线”碰不得！

小偷小摸要不得！

安全行车忘不得！

最高人民法院28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出
现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根据这份补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第二十四条新增两款，分别规定：夫
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
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
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
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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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作出补充规定

夫妻一方赌博、吸毒负债
不属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28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顺时而变，婚姻法更公道了

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存在着很大争议。这
个法条确定，离婚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必须由夫妻
双方共同偿还。从字面上看，这并无不妥，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则
相当复杂。

引起争议的焦点在于：夫妻一方瞒着另一方举债，甚至虚构债
务，导致离婚后另一方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巨额债务。夫妻
一方因为赌博、吸毒等欠下巨额债务，离婚后另一方被追债，等等。
这些情况，被媒体称为“为前任还债”。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中国青年报》报道的王锦兰案，这名29岁
的女性在离婚后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前夫欠下300万元债务，自
己也需要进行偿还，从此陷入困境。

因为前配偶单方欠下债务导致被动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近
几年来，私人借贷、互联网金融出现，借钱容易了，债务纠纷频发，

“二十四条”之惑也有蔓延之势。
值得称道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这次的司法解释，完全是从实际

出发，顺时而变，很好地保护了婚姻双方中弱势一方的权利，也能
有效地打击债务构陷、恶意欠债等行为。这种比较敏捷的反应，也
应该在其他司法条文的修正、解释中体现。这也是维护司法权威、
公正的最好的方法。

（文/媒体人程赤兵）

为什么要出台“补充规定”？

近年来，公众持续关注第二十四条的适用问题，对此条文存在
不同解读。有观点主张修改、暂停适用甚至废止该条规定，理由主
要是该条规定与婚姻法精神相悖，过分保护债权人利益，损害了未
举债配偶一方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接到一些反映，认为该条规定剥夺了不
知情配偶一方合法权益，让高利贷、赌博、非法集资、非法经营、吸
毒等违法犯罪行为形成的所谓债务以夫妻共同债务名义，判由不
知情配偶承担，甚至夫妻一方利用该条规定勾结第三方，坑害夫妻
另一方等，有损社会道德，与婚姻法精神相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鉴于目前社会对夫妻债务问题的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经
过认真研究，决定出台“司法解释（二）补充规定”。这既进一步表
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虚假债务、非法债务否定性评价的鲜明立场，
也是针对当前婚姻家庭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最新回应。

（据新华社）

婚姻法司法
解释“二十四条”

200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
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
二十四条规定为“债权人就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
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
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
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
形的除外”。

在相关案件执行工作方面，该通知提出，
要树立生存权益高于债权的理念，对夫妻共
同债务的执行涉及到夫妻双方的工资、住房
等财产权益，甚至可能损害其基本生存权益
的，应当保留夫妻双方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
活必需费用。执行夫妻名下住房时，应保障
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一般不得拍卖、变卖

或抵债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
的居住房屋。

通知同时强调，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
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则。要制裁夫
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的虚假诉讼，对
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的，特别是虚构债务的犯
罪，应依法将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补充规定

通知要求

名词解释

新闻背景

短评

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1.举债案件中，夫妻双方本人应到庭

通知明确提出，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
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在审理以
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中，应当按照民诉
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则上应当传唤夫
妻双方本人和案件其他当事人本人到庭，庭

审中应当要求有关当事人和证人签署保证
书。未具名举债一方不能提供证据，但能够
提供证据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
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对伪造、隐藏、毁灭证
据的要依法予以惩处。

2.不能仅凭借条、借据就认定存在债务

通知规定，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
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
件的具体情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当事
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
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
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
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

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
通知强调，要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

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
债务的简单做法。在当事人举证基础上，要
注意依职权查明举债一方作出有悖常理的自
认的真实性。

3.不保护明知用于赌博还借款者

在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对非法债
务不予保护的基础上，该通知还明确提出，对
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夫妻一方举债用于
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向其出借款项，

不予法律保护；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
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动，举债人就该债务
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不予支持。

4.要树立生存权益高于债权的理念


